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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l: (852) 2811 7500          Fax: (852) 2811 45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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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協議於二零_______ 年 月 日由以下雙方訂立：

1) 張氏金業有限公司

其地址為：

(以下稱為“甲方”)

2) 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”

其地址為：

(以下稱為“乙方”)

鑒於：

I． 甲方有意向乙方提供黃金租賃理財投資服務而乙方有意接受此服務。

II． 以上雙方同意按照本協議的約定履行上述服務。

現本協議雙方同意如下：

1. 於簽訂本協議之同時，乙方須向甲方購入____________公斤黃金（“該黃

金”），並按以下方式付款及交付：

i) 付款：於簽訂本協議時乙方支付予甲方 （“該

貨款”），作為購入該黃金之款項；

ii) 交付：雙方同意甲方無須向乙方交付該黃金之實物。甲方須在收到

該貨款之同時向乙方發出該黃金之存倉單（“該存倉單”），而該黃金

之實物由甲方代乙方保存在甲方之儲存倉庫或甲方認為安全及適合

的地方。

2. 雙方同意該黃金存放在甲方的期限由本協議日期起計_____個月，即至

20 年 月 日止（“到期日”）。

3. 雙方同意甲方在為乙方保存該黃金之日期內，可將該黃金外借。

4. 於到期日：-

甲方須支付予乙方以該貨款金額計算之百份之_____作為回報；及

乙方須將該存倉單交還予甲方而甲方須將該貨款退還予乙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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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甲方的承諾及保證：

(1) 甲方為乙方保存該黃金期間：-

i. 該黃金的擁有權為乙方；

ii. 保存該黃金的風險由甲方承擔；

iii. 外借該黃金（或其部分）的風險由甲方承擔；

iv. 保存該黃金的倉儲及保險費等由甲方承擔及支付；

(2) 於到期日：-

i. 甲方必須以乙方購買該黃金時的價格向乙方購回該黃金並向乙

方 立 即 支 付 與 該 貨 款 相 同 金 額 的 一 筆 款 項 ，

即 ；

ii. 甲方向乙方支付上述 4條所述之租金回報；

6. 乙方的承諾及保證：

(1) 甲方為乙方保存該黃金期間：-

i. 同意該黃金由甲方代為保存；

ii. 同意甲方可將該黃金或其部分外借；

iii. 於到期日之前的任何時候不得向甲方要求取回該黃金或其部分

或上述 5(2)i條所述款項；

(2) 於到期日：-

i. 乙方必須以購買該黃金時的價格向甲方出售該黃金並獲取甲方

支付的與該貨款相同金額的一筆款項，即 ；

ii. 將該存倉單退還予甲方以獲取 6(2)i條所述款項；

7. 續期：如乙方欲在到期日後繼續儲存該黃金，須於到期日前最少五個工作

日通知甲方。

8. 本協議包括其：訂立、効力、解釋、履行、執行及爭議的解決均受香港特

別行政區法律管轄，並同意香港法院對有關本協議的任何爭議有專屬管轄

權。

9. 本協議為甲、乙雙方所達成之全部內容，並取代所有在簽署本協議前之所

有任何形式的協議。

10. 如法院或其他主管當局發現本協議之任何條文無效或不能執行，該等條文

將視為從本協議中删除，而其他條文將繼續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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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本協議以中文寫成。正本一式二份，甲方及乙方各持一份。每份正本均具

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12. 本協議的任何修改或補充需經雙方同意，並須簽署書面文件確認。

雙方同意於上述日期簽署及/或蓋章印本協議書。

簽署： 簽署：

甲方獲授權代表( ) 乙方

張氏金業有限公司 姓名


